
國 立 臺 灣 大 學
上 課 證 、 點 名 記 分 簿

學生使用說明：

一、每選一種課程，學生應填本上課證一張，於開始上課時交授課教師。

二、如需更改原選課程，應於規定加、退選課程時間內，按規定手續辦理。

三、退選課程，應向原授課教師領回所交上課證。

教師使用說明：

本證除作點名用外並作記分之用，以代替點名記分簿，並請裝訂成冊，以

免散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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